
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
告》相关政策规定问答

1.问：2023年客观题考试保留有效成绩人员，报名参加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有什么

要求？

答：2023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保留有效成绩人员，参加 2024年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分两种情形：

一是 2023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180分）的，不再报名参加 2024

年客观题考试，可以在《公告》规定时间内确认报名参加 2024年主观题考试。

二是 2023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可以报名参加 2024年客观题考试和

主观题考试，符合申请享受考试放宽政策的，也可以只报名确认参加 2024年主观题考试。

2.问：2023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或者放宽合格分数

线，但不符合报考条件或者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其成绩如何处理，能否重新报考 2024年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答：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2018年 4月 28日实施，以下简称《实

施办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以及 2023年、2024年司法部公

告，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考条件的人员，通过隐瞒个人信息、虚假承诺等方式取得报名资



格并参加考试的，以及报名时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 2023年、2024年应届毕业生未能按网

上报名时承诺要求如期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都属于不符合考试报考条件的情形，其考试成

绩无效。

上述人员如在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符合报考条件的，向报考地司法行政机关申

请确认取消 2023年考试成绩后可以报名参考，具体向报名地司法行政机关咨询。

3.问：已经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能否报考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答：已经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司法考试）取得 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不能报考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已经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司法考试）取得 B、C类法律职业资

格的人员，符合报考条件的可以报考，但不能申请享受放宽政策。

此外，根据《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已经取得 B类法律职业资格人员，在

获得《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专业学历条件后，其 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原则上无需再次报考。

4.问：报名人员何时可以申请享受放宽政策？

答：符合放宽政策的报考人员，可以在报名参加 2024年客观题考试时申请享受放宽政策，

具体来说：

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的，可以在 2024年主观题考试报名时申请享受放



宽政策。

2023年客观题考试未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的保留有效成绩人员，符合放宽政策的，报

考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包括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时可以申请享受放宽政策。

对于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回原籍、现役军人复员转业、婚姻关系、工作调动等情形，

在主观题考试成绩发布前户籍已迁入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且主观题考试成绩达到所在地放宽合

格分数线的，可以在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时向户籍所在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书面申请享受放宽

政策。

此外，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学前户籍在放宽条件地方且承诺毕业回原籍的，可以在客

观题考试报名时申请享受放宽政策。

5.问：报名专业学历条件中的“法学类”如何理解？

答：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法学类”指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法学类”，学科代码为 0301，包括法学、知识产

权、监狱学、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国际经贸规则、司法警察学、社区矫正、纪检监察、国

际法、司法鉴定学、国家安全学、海外利益安全共 12个专业。

6.问：报名专业学历条件中的“法学硕士”如何理解？

答：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法学硕士”指获得研



究生教育学科专业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法学类”专业（学科代码为 0301）的“法学硕士”

学位。

7.问：《公告》关于报名专业学历条件中“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如何理解？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关于适用新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有关

规定的答复意见，“从事法律工作”主要是指从事国家或地方的立法工作，审判、检察工作，公

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律师工作，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党的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府部门

中的法制工作，以及其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工作。

“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起算时间为：相关人员取得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

上学历和学位后，正式入职报到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生效时间，有不同工作经历的，合并计算工

作期限。超过半年脱产学习的时间不计入工作经历期限，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前的实习工作不计

入工作经历期限。

8.问：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 2025年应届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报考 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在专业学历条件方面有哪些要求？

答：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 2025年应届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包括专

升本、第二学士学位、专升研），可以报名参加 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其中：

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适用“老人老办法”专业学历条件或者符

合申请享受放宽政策的 2025年应届毕业生，应获得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本科、硕士



及以上毕业学历。

根据《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适用“新人新办法”专业学历条件的 2025年应届毕业生，

应获得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毕业学历和学位或者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毕业学历

和学位。

《实施办法》实施后取得学籍的军队院校 2025年应届毕业生，应获得军队院校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毕业学历和学位。

9.问：本科为非法学类专业或非全日制学历的 2025年应届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毕业生，能

否报考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答：具体来说，分为三种情形：

一是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适用“老人老办法”专业学历条件的人员，可以

取得的本科毕业学历报考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二是根据《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对适用“新人新办法”专业学历条件的人员，在承诺能

如期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后，可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2025年应届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毕业

生身份报考。

三是根据《实施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对适用“新人新办法”专业学历条件的人

员，如户籍在放宽地方且申请享受放宽政策的，可以高等学校本科毕业学历报考，考试通过后取



得 B、C类法律职业资格。

10.问：法学类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 2025年毕业生，能否报考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答：根据《实施办法》第九条等规定，取得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专业本科学历和学

位后，再取得法学类专业第二学士学历学位的，符合“法学类”专业学历学位的报考要求，在承

诺能如期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后，可以 2025年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

11.问：现役军人报考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有哪些政策要求？

答：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实施办法》实施后取得高等教育学籍的现役军人，获得普通高等学校或者军队院

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的，可以报考。

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规定，现役军人入伍时保留了原户籍

且属于放宽地方的，可以在报名时申请享受放宽政策。

三是现役军人应当通过司法部官网进行网上报名、交费和打印准考证，并到地方司法行政机

关设置的考区参加考试。

12.问：持港澳台或国外高等学校学历学位人员的报考有哪些要求？



答：持港澳台或国外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人员，学历学位证书经过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认证后，可以报名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其中，除申请享受放宽政策人员外，《实施办法》

实施后取得学籍的港澳台或者国外学历学位人员，须取得经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法学（法

律）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

13.问：考生能否在异地报考？

答：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报考人员可以自主选择考区报名，不受工作、

学习或者户籍地限制。

2023年客观题考试保留有效成绩人员、2024年客观题考试成绩合格人员，也可以自主选择

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考区确认参加主观题考试。

部分考区因报考人员达到机位数量上限的，报考人员可以选择其他考区进行报考。

14.问：主观题考试的计算机化考试方式采用什么输入法？

答：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主观题考试系统支持 5种输入法。具体为：搜狗全拼输

入法、QQ全拼输入法、谷歌双拼输入法（微软双拼方案）、搜狗五笔输入法（86版）、极品五

笔输入法（86版），应试人员使用上述输入法作答。港澳考区应试人员也可以选择使用仓颉输入

法和速成输入法。考试系统不支持手写板、语音等辅助输入设备与软件。应试人员可以提前熟悉

使用以上输入法。



15.问：应试人员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考试方面有哪些规定？

答：《公告》明确，应试人员可以选择使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五

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参加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选择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考试的，

应当使用同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参加客观题、主观题考试。

选择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考试的，可以在客观题考试、主观题考试阶段选择使用汉文

试卷参考，主观题考试选择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答，实行同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合格分数

线政策。

选择使用五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考试的，客观题考试实行计算机化考试方式，主观题考

试实行纸笔考试方式。

选择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参考的，需在设置相应考点考场的考区报名。内蒙古自治区设蒙

古文考点考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设藏文考点考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蒙古文、维吾尔文、

哈萨克文考点考场，吉林省设朝鲜文考点考场。

16.问：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及考试具体安排？

答：两阶段考试具体安排分别为：

客观题考试：



网上报名时间为 6月 14日 0时至 6月 30日 18时，交费截止时间为 7月 5日 18时；

下载打印准考证时间为 9月 11日至 9月 20日；

考试时间为 9月 21日、22日两个批次；

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公布时间为 9月 26日。

主观题考试：

报名和交费时间为 9月 26日 8时至 9月 30日 18时；

下载打印准考证时间为 10月 15日至 10月 19日；

考试时间为 10月 20日；

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公布时间为 11月 30日。

17.问：报考人员网上报名及学历查询、认证主要有哪些网站？

答 ： 报 考 人 员 网 上 报 名 、 交 费 、 打 印 准 考 证 及 成 绩 单 的 司 法 部 官 方 网 站 ：

（http://www.moj.gov.cn）；



内地学历学位查询网站：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http://www.chsi.com.cn）；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网站：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网站

（http://zwfw.cscse.edu.cn）。

18.问：如何了解更多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相关规定？

答：关于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有关具体事宜，由报名地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关

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其他规定，可以查阅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司法部公告等规定，也可

以参考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3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相关政策规定

问答。


